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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业“营改增”建安费用扣减问题管见

【摘要】本文从建筑业“营改增”工程计价规则调整原则和内容着手，分析了建安费用扣减办法存在的问题；按

《实施方案》规定的扣减办法测算得到房屋建筑工程建安费用扣减率为7.29%，比相应进项税抵扣率高出2.58%，建
筑业税负增加；通过工程总造价与建安费用扣减率、增值税税率的关系分析得出，在11%增值税税率下，当建安费用
扣减率为 7.12%，工程总造价不变；若保持总造价不变，当建安费用扣减率降低到 4.61%时需将增值税税率降低到
8.08%；最后提出了调整建安费用扣减办法等建议。
【关键词】营改增；计价规则；抵扣率；扣减率

一、引言

自从 2011年国家“营改增”试点方案出台，交通运输
业和现代服务业、铁路运输和邮政业均已纳入“营改增”

试点范围；试点方案明确建筑业适用 11%的增值税税率，
但是至今未能推行。中国建设会计学会通过调研、测算结

果显示建筑业“营改增”平均增加税负为94%，折合营业税
税率是 5.83%，增加 2.83个百分点，建筑业“营改增”税负
很重。

张杰（2013）、叶智勇（2012）和向书兰（2012）等均认为
建筑业增值税税率 11%偏高，将加重建筑企业税负，建议
降低税率到 6% ~ 8%。钱承浩（2013）却认为建筑业“营改
增”，税负向下游转移，并不会增加建筑业企业实际负担。

究其原因，主要是下游环节存在不动产能否抵扣，工

程计价是否采用增值税方式等不确定因素，大多数研究

均采取“11%增值税-进项税抵扣-3%营业税”方法进行建
筑业税负测算。随着2014年7月14号住建部出台了《建筑
业营改增建设工程计价规则调整实施方案》（征求意见

稿）（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，明确工程计价采取增值税方式，

工程总造价包括税前造价和增值税，税前造价构成各项

费用均应扣减增值税。建安费用扣减不仅与建筑业税负

密切相关，而且直接影响下游建设单位的税负。另外，《实

施方案》提出的建安费用扣减办法在合理性和可操作性

方面也存在问题。因此，建安费用扣减已成为目前建筑业

营改增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
二、建筑业“营改增”工程计价规则调整

《实施方案》对营业税改增值税后，工程计价规则的

变化提出了指导性意见。其主要调整规则和内容如下：

1. 根据增值税税制要求，采用“价税分离”的原则，调
整现行建设工程计价规则。

2. 明确建筑安装工程税前造价构成各项费用均不包
括进项税额。

3. 修正后的《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》税金是指
按照国家税法规定应计入建筑安装工程造价的增值税销

项税额。

4. 在税前造价构成 6项费用中，材料费、机械费和管
理费的部分予以扣减，人工费、规费和利润不考虑扣减。

5. 材料费扣减：材料原价以购进货物适用的税率
（17%、13%）或征收率（6%、3%）扣减；运杂费以接受交通运
输业服务适用税率11%扣减；运输损耗费、运输过程所发
生损耗增加费，以运输损耗率计算，随材料原价和运杂费

扣减而扣减；采购及保管费以费用水平（发生额）“营改

增”前后无变化为前提。

6. 机械费扣减：折旧费以购进货物适用的税率17%扣
减；大修费、经常修理费以接受修理修配劳务和购进货物

适用的税率17%扣减；场外运输费以接受交通运输业服务
适用税率11%扣减；燃料动力费以购进货物适用的相应税
率17%、13%或征收率6%扣减。
由上述分析可知，建筑业“营改增”工程计价规则调

整的核心就是建安费用扣减问题。

三、《实施方案》提出的建安费用扣减办法存在的问题

1. 材料费扣减问题。
材料单价=｛（材料原价＋运杂费）×［1+运输损耗率

（%）］｝×［1+采购保管费率（%）］。《实施方案》以 32.5水泥
为例给出税金扣减的计算方法与过程，如表1所示。
对照前述扣减方法和水泥扣减例子，材料费扣减存

在以下问题：①材料原价只考虑简易办法征收（6%征收
率）和小规模纳税人（3%征收率）的影响，未考虑材料资源
综合利用免税和不能开具发票的影响；②未考虑水泥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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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商为小规模纳税人的影响；③运杂费中未考虑运输小
规模纳税人（3%征收率）或根本就不能开具发票的个体户
的影响；④采购保管费包括材料的采购、供应和保管部门
工作人员工资、办公费、差旅交通费、固定资产使用费、工

具用具使用费及材料仓库存储损耗费等，实际绝大部分

不能取得增值税发票。

2. 机械费扣减问题。机械费包括折旧费、大修费、经
常修理费、安拆费及场外运费、人工费、燃料动力费和车

船税费。《实施方案》以挖掘机为例给出税金扣减的计算

方法与过程，如表2所示。

对照前述扣减方法和挖掘机扣减例子，机械费扣减

存在以下问题：①折旧费以购进货物适用的税率 17%扣
减，但是不论是建筑企业自有机械还是租赁机械，都存在

工程设备使用年限长，不可能在短期内进行大量设备更

新，折旧部分进项税建筑企业实际能抵扣很少；刘国柱

（2012）和杨威扬（2012）均认为建筑企业机械基本饱和，机
械费进项税抵扣存在很大困难；②施工机械的大修理费
和经常修理费很大比重是修理工工资，按修理修配劳务

17%扣减，未考虑施工机械修理与修理修配业务有所不同，
不但扣减过大而且建筑企业也难以取得增值税发票。

四、建安费用扣减对建筑业“营改增”税负的影响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应对建安费用扣减税金。对于建筑

企业来说，被扣减的这部分税金一方面已支付给上游企

业，另一方面却可以从销项税额中进行进项税抵扣。理论

上建安费用税金扣减和建筑企业进项税抵扣两者应该是

平衡的，但实际上建筑业存在各种进项税抵扣困难，建筑

企业没有足够的进项税抵扣来弥补建安费用税金扣减，

建筑业营改增将承担一定的负担（或税负）。

1. 建筑业进项税抵扣率分析。詹敏（2013）提出建筑
业营改增进项税抵扣存在以下问题：①混凝土、砂石料等
的简易办法征收；②小规模纳税人供应材料的3%征收率；
③资源综合利用材料的免税；④零星材料不能开具发票；
⑤已有机械设备折旧不能抵扣。而工程计价规则调整实
施方案只考虑①、②两类因素的影响。

根据詹敏（2013）对房屋建筑工程的进项税抵扣分析
结果，本文对建筑业进项税抵扣率的分析如表 3所示，得
到建筑业“营改增”进项税加权平均抵扣率约为4.61%。

2. 建安费用扣减率分析。本文在表1房屋建筑工程材
料费、机械费构成基础上，根据《实施方案》中的扣减方

法，各类材料参照水泥扣减率，对材料的增值税税率乘以

0.954（16.22/17）的方法进行材料费扣减，除砂石料、砖、砌
块和商品混凝土按6%征收率和其他材料按3%征收率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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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材料费扣减（以32.5水泥为例）
价格形式

单价

原价

运杂费

运输损耗费

采购及保管费

平均税率

含税价格

319.48

285.93

25

1.55

7

（319.48-274.90）÷274.90×100%=16.22%

不含税价格

274.90

285.93/1.17=244.38

25/1.11=22.52

1.33

7.00×（70%+30%/1.17）=6.69

价格形式

台班单价

折旧费

大修理费

经常修理费

安拆费

场外运输费

人工费

燃料动力费

平均税率

含税价格

1 088

286

75

158

0

127

442

（1 088-955）÷955×100%=13.9%

不含税价格

955

286÷1.17=244

75÷1.17=64

158×（30%+70%÷1.17）=142

0×（40%+60%÷1.11）=0

127

442÷1.17=378

表 2 机械费扣减（以1m3挖掘机为例）

进项

人工

钢材

商品混凝土

砌块或砖

木材

保温材料

给排水管

涂料面砖

水泥

预拌砂浆

黄砂

预制桩

防水材料

PVC管

通风管

玻璃石材

地砖地板

门窗

其它材料

垂直运输

支架钢管

自有机械

其它费用

营业税

小计

占工程
造价%

17.85

18.77

10.71

2.22

1.80

1.42

1.33

1.31

0.97

0.79

0.54

0.52

0.46

0.46

0.42

0.34

0.32

0.23

26.46

0.90

1.56

3.91

5.96

3.00

100

现行税制
抵扣率%

不能

14.62

5.00

4.50

11.30

9.52

12.92

5.00

14.62

11.05

3.45

14.62

8.40

8.40

8.40

8.40

8.40

8.40

不能

不能

不能

不能

不能

（可抵扣税金
446.7元）加权
平均抵扣率4.61

增值税
税率

17

6

6

13

17

17

17

17

17

6

17

17

17

17

17

17

17

3

17

17

17

建安费用
扣减率%

不能

16.22

5.724

5.724

12.402

16.22

16.22

16.22

16.22

16.22

5.724

16.22

16.22

16.22

16.22

16.22

16.22

16.22

2.862

13.9

13.9

13.9

不考虑

（应扣减税金
707.2元）加权
平均扣减率7.29

表 3 房屋建筑工程进项税抵扣率与建安费用
扣减率分析（万元产值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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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按17%税率计算；各项机械费参照实施方案中挖掘机扣
减方法计算，经初步测算得到建安费用加权平均扣减率

为7.29%。
3. 进项税抵扣率与建安费用扣减率的比较。由表 3

知，房屋建筑工程各项材料费和机械费税金扣减率均比

进项税抵扣率高，建安费用加权平均扣减率为 7.29%，比
建筑企业进项税加权平均抵扣率 4.61%高出 2.68%，建筑
企业将承担较重的税负。因此，《实施方案》中的建安费扣

减方法存在较大的不合理性，进项税抵扣困难部分的税

金项目应在建安费用扣减时予以适当地减少或不扣减，

以避免加重建筑企业的税负，达到“营改增”合理减税的

目的。

五、建安费用扣减对下游税负的影响

1. 建筑业“营改增”工程总造价构成的变化。在“营改
增”前，工程总造价包括建安费用和营业税，营业税是价

内税，建安费用包含税金，存在着重复纳税问题；“营改

增”后，工程总造价包括税前造价和增值税，增值税是价

外税，税前造价为建安费用扣减税金，避免了重复纳税。

由此可见，建筑业“营改增”工程总造价的构成发生了变

化。

假设：营业税时工程总造价为C，建安费用为F；增值
税时工程总造价为C'，建安费用的加权平均扣减率为m，
增值税税率为 n，税前造价为 F'；“营改增”工程总造价增
加率为⊿C。则：
营业税时建安费用F=（1-3%营业税）C
增值税时税前造价F'=（1-m）F=（1-3%）（1-m）C
工程总造价C'=（1+n）F'=（1-3%）（1-m）（1+n）C
“营改增”工程总造价增加率⊿C= C'/C=（1-3%）

（1-m）（1+n）
2. 增值税税率为 11%时工程总造价与建安费用扣减

率的关系。当建筑业“营改增”增值税税率为11%时，“营改
增”工程总造价增加率为：⊿C=（1-3%）（1-m）（1+11%）。
由此可见，工程总造价增加率与建安费用扣减率成

反比。当建安费用的扣减率m=7.12%时，建筑业“营改增”
工程总造价不变，建筑业下游（建设单位）不增加负担；当

建安费用扣减率小于 7.12%时工程总造价增加即下游增
加负担；当建安费用扣减率与进项税抵扣率相同时（m=
4.61%），工程总造价将增加2.71%。

3. 基于工程总造价不变的建安费用扣减率与增值税
税率关系。

工程总造价不变，C'=C，即：（1-3%）（1-m）（1+n）=1。
建安费用扣减率与增值税税率成正比，增值税税率

越高建安费用扣减率越大。

当建安费用扣减率与进项税抵扣率相同时（m=
4.61%），增值税税率为8.08%。
也就是说，当增值税税率为 8.08%时，工程的总造价

不变，既不增加建筑业的税负也不增加下游建设单位的

负担。

六、对建安费用扣减的建议

由上述分析可知，《实施方案》提出的建安费用扣减

办法在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，按此办

法实施建安费用扣减率约为7.29%，要比建筑业营改增进
项税抵扣率高出 2.68%，其结果导致建筑业税负加重，违
背“营改增”的初衷。因此，应对《实施方案》建安费用扣减

办法做适当修订以减低建安费用扣减率，与进项税抵扣

保持一致。

建安费用扣减率的降低有两种情况：一种情况是，同

时降低建筑业“营改增”增值税税率为8.08%，以保证工程
总造价不变，下游建设单位不增加负担，但11%税率在“营
改增”试点方案已明确，显然是不可能的；另一种情况是，

建筑业“营改增”增值税税率为11%，显然将增加工程总造
价，下游建设单位负担可能增加。但是如果扩大“营改增”

范围，将房产业同步“营改增”，建筑业的增值税可作为房

产业的进项税抵扣，房产业并不会增加负担；如果随着建

筑业“营改增”，不动产可作为下游建设单位的进项税抵

扣，这样下游建设单位不仅不会增加负担反而会减轻负

担，其结果是建筑业和很大范围的下游产业享受到“营改

增”的好处。

因此，针对建筑业营改增及其建安费用扣减问题，建

议如下：①同步实施房产业的“营改增”；②修订增值税条
例，将不动产纳入进项税抵扣范畴；③调整《实施方案》中
建安费用扣减办法。重点是：免除不合理和难以操作的材

料费扣减；开具增值税发票困难的材料，其建安费用不进

行扣减；考虑“营改增”前期已有机械较多，可以减少对机

械费折旧费的扣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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